
公共服务事项49：企业用工服务奖励流程图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鲤城区劳动就业中心
服务电话：0595-22988543
地址：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5号楼401号
告知补正


所需材料：


申请输入外地劳务人员奖励申请表（需盖章）；


输入外地劳务人员花名册；


引进劳动力取得大中专院校、职校、技校学历证书复印件；


4、劳动合同复印件。





申请


申请人到就业中心提出申请








业务人员受理、初审


（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即可办理）











不予受理通知书





资料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不符合申请条件或不在受理范围





不通过





受理





复审环节


（主任审核材料）





告知当事人








责任主体：


就业中心主任





发放奖励


（由市财政部门将奖励资金拨入区财政局，区劳动就业中心向区财政申请，区财政部门将奖励资金拨入企业的银行账户）








实  施  依  据


《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泉州市财政局关于企业用工服务奖励资金申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泉人社〔2013〕135号）





区人社局领导核准





责任主体：


局领导








